
104學年後入學適用

學年

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
語文-英文(讀/寫)(一)(二) 2 2 2 2 語文-英文（聽/說）（三） 2 2 通識領域 2 2 2 2
語文-英文(聽/說)(一)(二) 2 2 2 2 語文-第二外語（一）（二）* 2* 2 2* 2
人文-中國語文能力訓練

人文-中國文學欣賞

人文-中文寫作

社會-經濟與生活

社會-社會科學概論

社會-法學緒論

社會-心理學

社會-媒體識讀

自然-計算機概論(一)(二) 1 2 1 2 人文-歷史與文化* 2* 2
自然-基礎統計＊ 2* 2 藝術-美學導論＊ 2* 2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(一)(二) 0 2 0 2 藝術-世界音樂＊ 2* 2
體育(一)(二) 0 2 0 2 體育分項 0 2 0 2
小計 11 16 9 14 小計 8 10 4 6 小計 小計 2 2 2 2
觀光學 3 3 觀光專題講座 2 2
管理學 3 3
餐旅概論 2 2
小計 6 6 2 2 小計 小計 2 2
觀光資源 3 3 校內實習(一) 1 1 校外實習(一)(二) 10 10 遊程規劃與設計 3 3
服務管理 2 2 旅遊業資訊管理 2 2 人力資源管理 3 3
旅行業經營與管理 3 3 航空票務 2 2 校外參訪研習 1 1
觀光導覽解說 3 3 觀光行政與法規 3 3

觀光專業英語 2 2
校內實習(二) 1 1
全球旅遊配銷系統 3 3
領隊導遊實務 3 3
行銷學 3 3

小計 5 5 6 6 小計 10 10 10 10 10 10 小計 3 3 4 4
航空概論 2 2 觀光心理學 2 2 活動策劃 2 2
國際禮儀 2 2 研究方法 2 2 環境觀光 2 2
旅遊文化 2 2 會展產業概論 2 2 旅遊風險與應變管理 2 2
經濟學 2 2 國民旅遊實務 2 2 校內實習（三） 1 1
觀光日語 2 2 觀光法語 2 2 區域旅遊專題(二) 2 2
國內旅遊經營管理 2 2 休閒遊憩概論 2 2 旅遊諮詢/管理/銷售專題研討 2 2
活動設計 2 2 旅遊業顧客關係實務 2 2 進階觀光專業英語 2 2

服務創新 3 3 產業職業倫理 2 2
統計套裝軟體應用 2 2 旅遊業品質管理 2 2
大陸旅遊概論 2 2 旅遊業溝通與領導 2 2
遊輪經營管理 2 2 旅遊安全與健康管理 2 2
區域旅遊專題(一) 2 2 旅遊管理新知選讀 2 2
電子商務 2 2 旅遊商品與廣告 2 2
領隊導遊日語 2 2 旅遊管理專題製作 2 2
國際觀光產業行銷 3 3 區域旅遊專題(三) 2 2

觀光產業創業管理 2 2
財務管理 2 2

小計 4 4 10 10 小計 17 17 15 15 小計 15 15 18 18 128

103學年度第2學期系課程會議(104.5.6)通過

國立高雄餐旅大學　日間部旅運管理系　四年制技術系課程標準表
一0四學年度第一學期實施 98學年度第2學期臨時教務會議(98.04.01)通過

98學年第1學期第三次課程委員會(98.12.24)通過

98學年度第1學期第四次所課程發展協調會議(98.12.01)通過

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院課程委員會(101.1.3)通過

100學年度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(101.5.10)通過

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務會議(101.5.31)通過

101學年度第2學期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議(102.4.17)通過

101學年度第2學期院課程會議(102.4.18)通過

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四學年
總計第二學期

科目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科目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科目
第一學期

103學年度第2學期院課程會議(104.5.12)通過

103學年度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(104.5.14)通過

103學年度第2學期教務會議(104.5.28)通過

2

類別 科目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備註：1.畢業學分數為128學分(含校訂必修36學分，學院必修10學分，系訂必修58學分，選修至少24學分)。  2.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，不得少於10學分、不得多於28學分。 3.跨系選修最多承認12學分(其中含跨校6學分)。 4.*代表通識課程中考量班級數調整開課學期。 5.系訂相關電腦課程以

A、B組彈性分別上課。  6.畢業門檻：依本系畢業條件標準表。 7.校內實習卡需滿40小時，方可畢業（不含校內實習(一)(二)時數）。  8.「校外實習成績需提據廠商實習證明並檢附該實習成果，作為成績評定標準。 10.境外生校定必修課程除軍訓與體育外，參照「華語課程實施要點」辦

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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